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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权

意义
生命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。生命是
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而存在的物质前提，生命权一旦被剥夺，
其他权利就无从谈起，所以，生命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权。
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非法侵害，是我国法律的首要任务。

内容
1、关于人的出生的权利.
2、关于人的死亡的权利.
3、免于饥饿的权利.
4、反对种族灭绝和集体屠杀的权利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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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权

概述
健康权指政府必须创造条件使人人能够尽可能健康。这些条件
包括确保获得卫生服务，健康和安全的工作条件，适足的住房
和有营养的食物。健康权不是指身体健康的权利。

三类义务   尊重      保护      实现

主要表现 为自然人享有保持生理机能正常及其健康状况不受侵犯的权利。
其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保持权和特定情形下的健康利益支配权。

法律责任

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人权。是公民享有一切权
利的基础之一，如果健康权得不到保障，那么公民的其他
权利就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。保护公民的健康权是我国刑
法、民法等多项部门法的共同任务。非法侵害公民的健康
权，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、刑事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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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判决

判
决

  谷建明之子谷阳及其妻杜永华遂提起诉讼要求辉田超
市承担50%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381742元。
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，判决驳回原告的
诉讼请求。谷阳、杜永华不服提出上诉。江苏省南通市
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认为，辉田超市作为谷建明不当行
为的直接利益相关方，其员工的劝阻方式和内容均在合
理限度之内，不具有违法性，应认定为合法的自助行为。
谷建明倒地具有突发性，超市员工难以对其身体状况进
行判断，及时拨打110、120处理施救，符合一般公众
的社会认知，具有合理性，超市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。
判决: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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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启示

当我们遇到什么事的时候，我们要理性对待

三思而后行



感谢观看 THANK YOU


